
民营经济营商环境优化

一、背景

民营经济的重要地位和作用：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，是高质量发展的

重要基础，是推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、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力量。在

稳增长、增就业、促创新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，贡献了国家 50%以上的税收、60%以上的

国内生产总值、70%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、80%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岗位，并且占到国家各类

企业总量的 90%以上。

存在的问题：实践中存在不少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堵点问题，如市场准入“隐形壁垒”、

要素获取不公平、政策不确定性大、所有制歧视等。民营企业在市场准入、生产要素、资质

审查、经营活动等很多方面存在制度性障碍，影响了民营经济的发展。

政策导向：党的十八大以来，党中央、国务院围绕优化营商环境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。

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印发《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》，特别指出“加快营造市场化、

法治化、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”，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政策支持。

二、措施

提升便利化水平：健全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信用评级和评价体系，推广“信易贷”

等服务模式。建立支持政策“免申即享”机制，清理规范政务服务事项的前置条件和审批标

准，不得将政务服务事项转为中介服务事项。

提升市场化水平：各地区各部门不得以备案、注册等形式设定或变相设定准入障碍。强

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，坚持对各类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、平等对待。对陷入财务困境但仍具

有发展前景和挽救价值的企业，按照市场化、法治化原则，积极适用破产重整、破产和解程

序。

提升法治化水平：健全规范和引导民营资本健康发展的法律制度，推动民营企业合规守

法经营。加大对民营中小微企业原始创新保护力度，严格落实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等制

度。鼓励跨行政区域联合发布统一监管政策法规及标准规范，开展联动执法。

提升国际化水平：支持民营企业向核心零部件和高端制成品设计研发等方向延伸，鼓励

拓展海外业务，指导支持民营企业防范应对外部挑战。支持平台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，支持

民营经济代表人士在国际经济活动和经济组织中发挥更大作用。

三、意义

对民营经济：有利于激发民营经济经营主体的活力，进一步解放生产力、提高竞争力，

促进民营经济做大做优做强，引导民营企业不断提升发展质量。

对市场体系：有助于完善统一开放、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，使市场

在资源配置中更好地发挥决定性作用。

对经济发展：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，为有效应对各种冲击、稳定宏观经济大盘提供有力

支撑。民营经济在稳增长、增就业、促创新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能得到更充分发挥，为实现经

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动力。

对开放型经济：提升营商环境的国际化水平，有利于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，促进

民营企业更好地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，拓展国际市场，提高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。


